
擬聘師資

召募作業

各教學單位擬新聘教師時，
應提出「教師擬聘計畫表」
並於9月中旬前通過各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

11月10日前各教學單位應
完成新聘教師甄選作業。

召募10月底停止收件。

東南科技大學新聘教師暨資格審查作業流程

一、依據：東南科技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         

二、作業流程

11月底前完成系、院二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聘任
暨申請教師證資格審查作
業程序。

1.12月初召開校教評會， 
各教學單位新聘教師案，
提校教評會審議。

2.無教師證書之新聘教師通
過聘任後，由人事室執行
外審作業，於1月底前完
成外審程序。

3.於1月底召開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報部請領
教師證書。

新進教師聘任以每學期辦理一次為原則，但得視情況辦理二次新進教師聘任作業

各教學單位擬新聘教師時，
應提出「教師擬聘計畫表」
並於3月中旬前通過各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5月10日前各教學單位應完
成新聘教師甄選作業。

召募至4月底停止收件。

5月底前完成系、院二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教師聘任暨申
請教師證資格審查作業程
序。

1.6月初召開校教評會，
各教學單位新聘教師案，
提校教評會審議。

2.無教師證書之新聘教師通
過聘任後，由人事室執行
外審作業，於7月底前完成
外審程序。

3.於7月底召開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報部請領
教師證書。

8月1日聘任 2月1日聘任

新進教師甄選

系、院二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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